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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推動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學務創新人力要點 

107年 7月 24日桃教學字第 1070060737號函訂定 

109年 8月 11日桃教學字第 1090069679號函修訂 

一、實施目的：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推動所屬高級中等學校

學務創新工作，營造友善安全之校園環境，培養學生新世紀所需核心能

力；並因應高級中等學校軍訓教官（以下簡稱教官）遇缺未補之缺額，以

學務創新人力遞補及充實學務工作，特訂定本要點。 

二、實施對象：市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三、辦理方式： 

(一)學務創新人力員額轉換基準：退離教官一名，遞補學務創新人力一名。 

(二)學校教官員額於轉換為學務創新人力後，本局將原教官之員額予以管

制。 

(三)學務創新人力之業務內容：  

1、安全校園生活之促進維護及危機管理。 

2、學生發展及自我實現之促進。 

3、公民教育之實踐及學習。 

4、學務工作之創新及專業化。 

學校應考量學生事務處人員及教官之分工合作，就前款業務，依

前款各目順序，妥善分配予學務創新人力。 

學務創新人力除辦理上述業務外，應配合本局及學校之安排，支

援本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以下簡稱校外會)執行校外聯合巡查、學

生濫用藥物查察及其他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工作；遇有特殊或重大校安

事件時，應依本局及校外會之指揮(導)，至指定地點協助處理。 

學務創新人力應專職辦理學務相關工作，不得擔任保全或警衛人

員。 

 (四)學務創新人力之進用，應依下列資格及順序辦理公開甄選: 

1、具有教育部學務(含校安)儲備人員培訓合格證書者。 

2、具有學務相關工作經驗一年以上者。 

3、大學以上畢業者。 

   依前款第二目、第三目規定進用之人員，應自進用之日起至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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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取得教育部學務(含校安)儲備人員培訓合格證

書。 

   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六項規定

情事者，不得參加第一項甄選；錄取後發現或進用後有上開情事者，

應撤銷或廢止錄取資格，並解除或終止勞動契約。 

    學校於辦理甄選時，應查驗參加甄選人員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警

察刑事紀錄證明書。 

    學校進用學務創新人力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對在職人員應施行

健康檢查。 

(五)學務創新人力所需經費由學校相關預算支應。 

(六)學校應將進用之學務創新人力與現有教官人數合併計算值勤人力，並

參照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軍訓人員值勤規定辦理。但因特殊環境需

求，於兼顧安全前提下，得適時調整值勤方式，由學校報本局同意後

實施。 

四、報本局事項： 

(一)學校應考量資源及需求，依本要點之規定預估下學年度教官異動情 

形及學務創新人力需求，並於每年3月1日及9月1日前，報本局辦理。 

(二)俟本局學務創新人力員額核定到校後，各校即可辦理相關遴聘作 

業。 

    (三)學校教官現員數低於編制員額數時方可提出申請，因本案相對控管僱

用創新人力學校教官職缺，該職缺若遞補教官，學務創新人力應即停

止適用。 

五、學務創新人力之進用及考核依「桃園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約聘僱人員

進用及考核要點」辦理、待遇依約僱四等給薪。 

六、本案有關計畫、預算執行及經費使用情形等相關資料，學校應專案專卷妥

為保管，以備查核，辦理情形納入相關訪視重點項目。 

七、有關本要點未盡規定事項，準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高級中等學

校學務創新人力要點及相關規定。 


